
※ 招收對象:
1. 設籍新北市之15歲以上至64歲領有身心障礙證

明者。
2. 有意願且每日能參與作業活動持續4小時以上，

每週至少20小時者。
3. 具生活自理及交通能力。
4. 無法定傳染疾病。

※ 服務內容以「作業活動」為主，「自立生活」及
「休閒文康」為輔。

園藝治療 作業活動

文康休閒

職能治療

社區適應體適能

報名方式：洽歡昕工坊 張社工
電話：(02)2231-0288


